
 

 

 

元智大學學生修讀輔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第四條  

輔系課程應以本校報部核定該學系必選修

輔系科目表為依據，至少修習其中必修科

目十八學分，選修科目修習科目及學分數

由各學系自行訂定，輔系學分總數應達二

十七學分以上。 

第四條  

輔系課程應以本校報部該學系必選修科目

表為依據，至少修習其中必修科目十八學

分，選修科目修習學分數由各學系自行訂

定，輔系學分總數應達二十七學分以上。 

降低輔系應修總學分

數，提高學生修讀輔

系意願，達到跨域學

習之目的。 

第十一條 

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十一條 

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依 112.6.17 臺高教

（二）字第

1120053233 函辦理。 

 


